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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张家边仓储油库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岐民北路 3 号，公司坐标为 N22°32′57.17″，E113°27′51.53″，（不

含管道站场）占地面积 16 万 m2。该油库隶属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山石油分公司，是中石化的成品油储备基地，主要负责成品

油（汽油、柴油）的储存及中转业务。油库共有员工 25 人，其中持证安全管理人员 2 人。

该油库内现设有汽油罐 4 个（5000m³×2 个，2000m³×1 个，1000m³×1 个，容量共 13000m³），柴油罐 4 个（5000m³×2 个，500m³×2 个，

总容量共 11000m³），2 个 500m³的储罐（目前停用），所以张家边油库储罐总容量为 18500m³（柴油折半），依据《石油库设计规范》第 3.0.1

条，石油库等级为三级。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山石油分公司持有中山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粤中炬危化经字〔2024〕

000023 号），有效期至 2024 年 9 月 18 日，现即将到期，须申请延期换证。

（2）项目评价结论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张家边仓储油库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安全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正）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

的要求，具备换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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